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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第 14/2018號法律

治安警察局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

（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本法律訂定治安警察局職責及職權制度。

第二條

性質

一、治安警察局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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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支保安部隊，按法律規定行使刑事警察機關的本身

職權。

二、治安警察局設有具本身專業通則的警務人員編

制，該編制按等級組成其架構中各級別，且從屬於指揮

原則。

三、在不影響治安警察局等級組織的情況下，其作為

刑事警察機關進行活動時，須按《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

遵從主管司法當局在職務上的領導。

第三條

職責

一、治安警察局尤其有職責：

（一）維持公共秩序及安寧；

（二）預防及調查犯罪；

（三）保護公共及私人財產；

（四）管制非法移民；

（五）管制及監察車輛與行人的通行；

（六）負責出入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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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行政條件及相關監察的範圍內，行使法律賦

予的職權。

二、治安警察局亦參與民防及應對緊急情況。

第四條

活動區域

一、治安警察局的活動範圍為整個澳門特別行政區，

但澳門特別行政區管轄範圍內的水域及港口區域除外。

二、當公共秩序、人的生命或身體完整性處於高度危

險時，治安警察局的活動範圍尚包括：

（一）機場區域及飛機機艙內；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管轄範圍內的水域及船隻船艙

內，但不影響其他主管機關行使其職責。

第五條

無間斷服務

治安警察局的服務屬無間斷，如有必要，其本身編制

人員須強制提供每周超過四十四小時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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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職權及權力的行使

第六條

職權

一、治安警察局在履行其職責時，尤其具有以下職

權，但不影響法律賦予的職權：

（一）保障澳門特別行政區體制的正常運作；

（二）監察及保障法律的遵守；

（三）保障居民行使基本權利及自由；

（四）確保尊重法治，並維持公共秩序、安全及安寧；

（五）預防犯罪，尤其預防有組織及嚴重暴力的犯罪；

（六）向處於公共災難的人提供幫助及救援；

（七）巡邏街道及公眾地方，保障在集會、示威、莊嚴

儀式、慶典、體育或文化表演以及任何引起公眾聚集的活

動時的公共秩序及安寧；

（八）確保遵守道路交通及總體陸上運輸活動的法

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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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獲悉任何犯罪的預備或實施時，採取必要的

迫切措施，以防止犯罪的實施、保存證據並拘留行為人，如

調查有關犯罪屬其他刑事警察機關的專屬職權，則繼續採

取上述措施直至有關刑事警察機關介入；

（十）履行法律就刑事訴訟程序事宜所賦予的職責，

尤其是收集犯罪消息並將所獲悉的犯罪消息告知主管司

法當局，以及採取與偵查或預審有關的措施及進行調查，

但僅以獲主管司法當局授權進行者為限；

（十一）監察易於預備或實施犯罪，以及易於因犯罪

結果而獲利或包庇罪犯等的活動及地點，如攤檔、非法賭

場、酒店業場所及類似的場所、娛樂場所以及交通工具；

（十二）注意任何可能擾亂安寧及影響居民日常生活

的行為；

（十三）針對可能會危害機場及民用航空安全的不法

行為，採取預防及遏止措施；

（十四）行使法律賦予關於出入境及邊境管制等事宜

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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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履行法律賦予關於行政條件及有關監察事宜

的職責及職權，尤其是關於發出私人保安業務執照及使用

及攜帶自衛武器准照的事宜。

二、治安警察局亦有以下職權：

（一）屬迫切情況所需，看守公共建築物及其他重要

設施；

（二）監管有關使用及攜帶武器、彈藥、爆炸性物質

以及狩獵等的一切法律規定的遵守；

（三）當公共部門及其他公法實體，以及有關工作人

員為擔任其職務而要求協助時，予以協助；

（四）發生公共災難，尤其是自然災禍或火災時，與其

他公共及私人實體合作，並提供協助；

（五）在知悉拾獲物物主的情況下，根據現行法例的

規定，將拾獲物交還物主；

（六）向上級匯報有關傳染病的任何跡象或表現；

（七）根據法律賦予的職權，監察法律規定的遵守，

作實況筆錄以及在有需要時科處規定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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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為更好遵守有關設立工業的現行規定，提供協

助及援助；

（九）維護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財政利益，保護合法交

易、工藝及工業，並對執行法律、規章、規定及有關良好管

理的命令，提供必要的協助；

（十）如屬必要且風險程度致使，須提供對重要人物

的保護；

（十一）對工業企業或其他在運作上已被聲明對澳門

特別行政區具公認戰略利益的企業，提供長期或臨時保

護；

（十二）監察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遺體的運送、搬離、

埋葬、火葬及焚化的規定的遵守；

（十三）組成並持續更新有關私人保安業務的卷宗，

以及確保依法進行有關的監察；

（十四）致力為居民提供在保安事宜上的培訓、教育

及資訊；

（十五）控制、防止流浪者和行乞者以任何方式打擾

居民正常生活的行為，並將之轉介到社會工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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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不影響《刑事訴訟法典》規定的適用下，推定賦

予治安警察局專屬職權以調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使人

成為奴隸罪、綁架罪或挾持人質罪，但僅以第一款（五）項

所指預防行動中所取得的犯罪線索而隨即展開的調查者

為限。

四、屬上款規定的情況，治安警察局除須根據《刑事

訴訟法典》的規定行動外，應在最短時間內將有關事實通

知司法警察局。

五、治安警察局在行使其行動職權時，受合法性原則

及適度原則約束。

第七條

當局制度

一、治安警察局所有警務人員，不論在有關職程所擔

任的官職或職位，均具有公共當局權力，而取得刑事警察

機關的身份必須由主管實體賦予。

二、為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以下官職的據位

人視為刑事警察當局：

（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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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副局長；

（三）警務廳指揮官；

（四）特警隊指揮官；

（五）情報廳廳長；

（六）交通廳廳長；

（七）出入境管制廳廳長；

（八）居留及逗留事務廳廳長。

三、上款所指的官職據位人不在或因故不能視事時，

由其代任人行使刑事警察當局的職權，且在有關代任期內

代任人所參與的所有筆錄均應載明此身份。

第八條

警察的預防措施

一、在行使職權時，治安警察局須採取法律允許的警

察預防和證據保全措施，並遵守配合實際需要的合法性原

則及適度原則。

二、面對犯罪，且有關調查工作屬其他刑事警察機關

的專屬職權時，治安警察局應儘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作出

有關通知，但不影響上款規定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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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強制手段

一、在任何情況下，警務人員須維護及尊重生命、身

體完整性和人格尊嚴，且在行動中優先使用勸導的方式，

並僅在絕對必要的情況下方使用強制手段。

二、使用強制手段的合法情況尤指如下：

（一）排除正在進行對法律所保護的利益的不法侵

犯，不論屬警務人員自身防衛或保護第三人；

（二）消除對在執行職務時所遇的抵抗，且經使用所

有為達致該目的的勸導方式無效。

第十條

合作義務

一、在不影響治安警察局行動的法定優先權的情況

下，按法律規定，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保安部隊及部門

以及其他公共當局合作。

二、所有公共部門、公法人、私法人及自然人應向治安

警察局提供該局依法要求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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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查閱資料

治安警察局為履行職責，有權按照法律規定查閱在行

政當局、公共自治實體及被特許人的資料庫內與犯罪有關

的資料。

第十二條

到場義務

獲治安警察局適當通知或以其他方式依法傳召者，有

義務在指定的日期、時間和地點到場，否則將承擔刑事訴

訟法所規定的後果。

第三章

組織及人員

第十三條

人員編制

一、治安警察局設有本身的人員編制，該人員編制組

成其警務人員特別部隊。

二、治安警察局指揮的職位及附屬單位主管的職位，

按專有法規的規定補充。



12

三、治安警察局尚由公職一般制度的人員輔助，此等

人員屬於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的人員編制。

第十四條

特別制度

治安警察局編制的警務人員具有專屬的職程、評核及

紀律制度，該等制度載於獨立章程法規內。

第十五條

服刑制度

治安警察局的警務人員被羈押及服剝奪自由的刑罰

時，須與其他囚犯分開。

第十六條

組織及運作

治安警察局的組織及運作由補充性行政法規規範。

第十七條

紀律委員會

一、紀律委員會輔助局長工作，依法就有關部隊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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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宜，尤其是在紀律及職程上的事宜，收集資訊及發表

意見。

二、紀律委員會由副局長及廳級或等同級別的附屬單

位主管組成，且由年資較長的副局長擔任主席。

第十八條

保密開支

一、基於預防及調查犯罪而有需要時，經局長建議，

行政長官可允許支付保密開支，無須辦理任何手續。

二、上款所指的保密開支須載於由局長負責並於每一

曆年年底經行政長官批閱的秘密紀錄內。

第四章

最後規定

第十九條

廢止

廢止一月三十日第3/95/M號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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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生效

本法律自公佈翌日起生效。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賀一誠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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